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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高雄市老人福利機構聯繫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2 年 9月 22日(五) 下午 4 時 15分至 5時 

地點：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寶光建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

雄市私立彌勒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（高雄市六龜區

新寮里新威 175之 6號） 

主席：葉副局長欣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陸俊孝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本市老人福利機構獨立倡導方案宣導/社團法人高雄市亞鐳慈善會 

參、 110年度高雄市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優、甲等機構表揚 

一、優等機構 2 家：高雄市私立德安養護之家、高雄市私立日光樂家

老人長期照顧中心（養護型）。 

二、甲等機構 21 家：高雄市私立瑞翁老人長期照顧中心（養護型）、

高雄市私立祐安養護中心、高雄市私立祥和養護中心、高雄市私

立中安崇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高雄市私立芳園老人長

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高雄市私立慈融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

型)、高雄市私立昭和養護之家、高雄市私立珍心老人長期照顧中

心(養護型)、高雄市私立大灣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

高雄市私立文宗老人長期照顧中心（養護型）、高雄市私立良安老

人養護中心、高雄市私立仁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高雄

市私立新仁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高雄市私立福安老人

養護中心、高雄市私立真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高雄市

私立安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（養護型）、高雄市私立鳳新老人養護

中心、高雄市私立快樂家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（養護型）、高雄市

私立欣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（養護型）、高雄市私立愛欣老人養護

中心、高雄市私立惠心老人養護之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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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報告事項 

報告案一：119火災通報裝置、自動撒水設備、寢室隔間與樓板密

接整修、電路設施汰換等 4 項規定將納入 113 年評鑑 1

級指標項目。 

說明：為使公共安全設施設備更加完善，增強機構人員災害緊急

應變能力，讓機構住民安全及權益得到保障，擬將 119火

災通報裝置、自動撒水設備、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、

電路設施汰換等 4項規定，納入 113年評鑑 1級指標項

目，以強化機構安全。 

報告案二：高齡社會白皮書業經行政院於 110 年 9 月 27日修正核

定，其中涉及長照機構可執行事項，將納入 113年評鑑

加分項目。 

說明：有執行以下事項之機構，將納入 113年評鑑加分項目： 

一、 加強高齡者心理健康促進。(如引進心理諮商師提供

服務) 

二、提升高齡者靈性照顧。 

三、推廣意定監護制度。 

四、研發高齡者健康美食。(如推廣介護食) 

五、住宿型機構推動自立支援照顧服務。(如推廣自立支

援、生活照顧) 

六、發展使用者（家屬）評價機制。 

七、 運用智慧科技產品，優化高齡者健康照顧。(如智慧

床墊) 

八、 提升住宿式機構善終照顧。(如臨終關懷、生前告別

式、安寧療護、推廣預立醫療決定) 

報告案三：本局老人福利機構業務承辦人介紹。 

說明：目前共有 9位同仁負責是項業務，若有業務相關問題請依

據負責轄區劃分洽詢各承辦人(連絡電話：07-3368333、傳

真電話：07-3302649)，各轄區負責承辦人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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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溫映涵：美濃、小港、永安、左營(睿城、睿祥)，分機

2449。 

二、 陳家妤：鳳山、阿蓮、左營(同心、新吉祥、新如意)，分機

2442。 

三、 陸俊孝：仁武、鳥松、旗山、桃源、左營(大福心、福心、小

福心)，分機 2449。 

四、 蔡韻璇：燕巢、前鎮、那瑪夏、左營(慈祐)，分機 2442。 

五、 莊婷婷：楠梓、明山慈安居、左營(日賀、日光樂家、容

安)，分機 2442。 

六、 陳婉菁：苓雅、前金、林園、湖內、路竹、甲仙、杉林、左

營(偉恩、冠仁)，分機 3953。 

七、 楊紫菱：岡山、橋頭、梓官、大社、大樹、三民、內門、左

營(安康)，分機 3953。 

八、 陳竑均：三民、六龜、左營(長群)，分機 2441。 

九、 何秉璇：大寮、鼓山、彌陀，分機 3953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   提案單位：高雄市私立佛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 

  提案：建請辦理工作人員異動時，機構於登錄「衛生福利部長照

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」後，社會局能儘快審

查。 

  社會局回復：社會局承辦同仁於收到人員異動資料後，經審核無

誤，於發文核定時即會至系統點選同意。另查先前

市府衛生局針對該系統各類長照人員登錄 2處以上

進行審查，並限長照人員擇 1處為登錄處所，其他

處所登錄資料予以註銷處理，資料量龐大需耗費進

行點選，後續前揭情形應多已處理。倘有任何問

題，請隨時與轄區承辦同仁反映討論。 

  決議：請社會局同仁盡量協助，掌握處理時效。 

     

散會：下午 5時 


